刑事實例第24題報告

報告人：財法二 411630024 顏宇呈

甲有部分反社會人格特質，但未達反社會人格疾患診斷標準，在適當環境中， 仍能維持一定自我控制力遵守規範。某日，甲在路上看到A年邁可欺，決定要 洗劫 A。當甲把A踹倒搶走A的小皮包後，失望的發現皮包內空無一物。為了洩憤，數度以腳踹擊A的頭部和臉部，也對A身體進行數次踩踏，並吐口水。直到被路人發現，甲才停止對A的襲擊。最後A傷重送醫不治死亡。試分析甲之刑事責任。

【爭點】
1. 甲搶走A的皮包的行為係搶奪或強盜?
2. 甲隊A的皮包是否具不法所有意圖?
3. 甲攻擊A導致其死亡之行為是否成立結合犯?

【擬答】
1、 甲搶走A的皮包的行為不成立刑法第三百二十五條第一項搶奪罪，而係成立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條第一項強盜罪
(1) 甲搶走A的皮包之行為不成立搶奪罪
刑法第三百二十五條規定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搶奪他人之動產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1. 搶奪之判斷標準
(1) 甲說：以行為人是否乘人不及防備而公然掠取作為認定搶奪行為的標準，而不管行為人有無對被害人之身體施以不法腕力[footnoteRef:1]。 [1:  最高法院64年台上字第 2583號判例] 

(2) 乙說：行為人以當場直接侵害持有人或輔助持有人自由意思之手段，破壞持有人對物之監督支配關係，但未達抑制對方自由意思程度的情形[footnoteRef:2]。 [2:  甘添貴，刑法各論（上），2019年，243頁。] 

(3) 丙說：是對於他人緊密持有之動產所為之奪取[footnoteRef:3]。 [3:  盧映潔，刑法分則新論，2020年，691頁以下。] 

(4) 丁說：是行為人施以不法腕力而猝然攫取，使被害人不及抗拒。如僅乘人不備而取走，而無施予不法腕力，則非搶奪；至於是否公然為之，則非所問[footnoteRef:4]。 [4:  最高法院19年上字第533號判例] 

(5) 本文認為應採丙說或丁說較為合理，若無以特別緊密持有或是以對人施加不法腕力為要件，將無法正當化搶奪罪法定刑重於竊盜罪之立法。又兩說之間應採丁說較為適妥，於體系解釋下應以施加不法腕力於人使其不及抗拒作為判准，以明確區分強奪與強盜之差異。
2. 甲之行為不該當搶奪
(1) 甲之行為具不法腕力
甲將A踹倒在地是對A之身體施加有形之力，屬對人施加不法腕力之行為。
(2) 甲之行為非係乘人不備而掠取
所謂乘人不備，係指乘人不及抗拒而非不能抗拒而言，亦即不法腕力之程度使被害人不及抗拒為已足。若不法腕力之程度已使人喪失意思自由，則應屬進入強盜之範圍，兩者迥然有別。[footnoteRef:5] [5:  最高法院32年上字第2181號] 

甲將A踹倒客觀上，A應非處於不及抗拒之狀態，又A為年邁之人，依一般客觀第三人角度觀之，A被踹倒應處於意思自由受壓制之狀態，甲之不法腕力程度已於踰越乘人不備之程度，故甲不該當搶奪罪，應討論是否成立強盜罪。

(2) 甲搶走A的皮包之行為成立強盜罪
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強暴、脅迫、藥劑、催眠術或他法，至使不能抗拒，而取他人之物或使其交付者，為強盜罪，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1. 甲以強暴方式至A不能抗拒取得A之皮包置於自己實力支配之下
(1) 皮包為本條所稱他人之物
財產犯罪既然以有體物為主，經濟價值有無則非考量因素。經濟價值可分為社會上的客觀經濟價值，即具市場上交換價值，以及法律上主觀經濟價值，即使該物品僅具法律上主觀經濟價值，仍受刑法保護。皮包應同時具有客觀上即主觀上之經濟價值，故為本條所謂他人之物而受刑法保護。
(2) 甲將A踹倒係以有形之力加諸於其身上，屬強暴行為無疑。
(3) A之意思自由喪失
a. 至使不能抗拒
所謂「不能抗拒」，實務見解認為，係指行為人所為之強暴、脅迫等不法行為，就當時之具體事實，予以客觀之判斷，足使被害人身體上或精神上達於不能或顯難抗拒之程度而言[footnoteRef:6]。亦即，強暴、脅迫行為使被害人喪失意思自由為已足，縱令被害人實際上無抗拒行為，對於強盜罪之成立不生影響[footnoteRef:7]。 [6:  最高法院94年度台 27上字第2266號判決意旨]  [7:  最高法院30年度上字第3023號] 

「不能抗拒」之判斷標準，實務與學說有不同主張。有採一般人標準說，即應依行為人之強制手段是否足使一般人達到不能抗拒為準，實務亦採此說[footnoteRef:8]。另有採主觀說，即依行為人之手段是否使個案中的被害人達到不能抗拒為判準。又有採折衷說，即原則上以客觀標準加以判斷，有時綜合考量被害人主觀之情事[footnoteRef:9]，此為學說通說所採。 [8:  最高法院106年台上字第2251號判決]  [9:  林山田，刑法各罪論(上)，2006年，376頁。] 

b. A處於不能抗拒之狀態
A遭甲踹倒在地，以客觀角度綜合A之身體條件觀察，年邁之人遭踹倒在地，應難認其具反抗能力。申言之，A遭踹倒當下應已無法依其意思處分其皮包，即A之意思自由已喪失。故甲之強暴行為已足以壓抑A之抗拒，使其喪失意思自由，而取得其皮包。
2. 甲具強盜故意及不法所有意圖
(1) 甲明知皮包係他人所有，仍以欲以強暴手段取得並占為己有，應具強盜故意。
(2) 甲具為自己不法所有意圖
a. 我國學說見解
林山田教授認為，不法所有意圖具積極要素與消極要素。前者係指，行為人意圖使自己或第三人長期的或短暫的取得物的本體或物所體現的經濟價值。後者係指，行為人意圖長 期地排斥原所有權人或持有人對物的本體 或物所體現的經濟價值的支配地位[footnoteRef:10]。在此概念下，不法所有意圖即排除原權利人之支配，而以所有權人地位自居的主觀心態。林東茂 教授所主張「不法所有意圖是指，妄圖扮演所有權人的角色」，應該與林山田教授的主張並無不同，皆須具備前述兩種的意思。 [10:  林山田，刑法各罪論(上)，2006年，328頁。] 

甘添貴教授則認為，所謂『意圖不法之所有』，乃指主觀上有將他人之物移入自己或他人實力支配之下，而加以使用、收益或處分之意思。與上述不同之處在於，不須具備排除原權利人支配的消極要件，即可成立不法所有意圖。
b. 實務見解
檢察署座談會討論意見稱，竊盜罪之成立須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所謂意圖不法所有，指欲領得其物，排除他人對物之監督權，而行使其所有權內容之意思而言[footnoteRef:11]。 [11:  61年度法研字第175號] 

最高法院有謂，所稱之不法所有意圖，固指欠缺適法權源，仍圖將財產移入自己實力支配管領下，得為使用、收益或處分之情形而言[footnoteRef:12]。 [12:  最高法院83台上5437號判決、最高法院94台上5194號判決] 

c. 甲奪取A皮包成立不法所有意圖
甲踹倒A使其不能抗拒奪走其皮包，已排除A對於皮包的持有支配，並置於自己實力支配之下。無論採上述何種說法甲均具有不法所有意圖無疑。有論者認為，甲僅對皮包的內容物具所有意圖，故搶走空的皮包不具不法所以意圖，惟本文認為即使甲主要目的為取得皮包中之內容物，客觀上甲仍舊以整個皮包為目標而奪取，再者皮包不論在經濟上或法律上皆具有經濟價值，亦無說明甲有拋棄皮包之行為，故應論其具不法所有意圖較為適當。
3. 甲無阻卻違法事由
4. 甲具罪責，無刑法第十九條適用
刑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第二項規定，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
依題意，甲有部分反社會人格特質，但未達反社會人格疾患診斷標準，在適當環境中，仍能維持一定自我控制力遵守規範。甲在道路上，應屬於在適當環境中，應具有自我控制能力能遵守規範，其於行為時精神情況正常，故未符合本條之要件，不得阻卻罪責。

2、 甲攻擊A導致其送醫不治死亡之行為成立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項殺人罪
(1) 甲不成立強盜殺人結合犯
1. 早期實務見解認為，刑法上之強盜殺人罪或強盜放火罪，均係結合犯，須以強盜與殺人或放火兩者之間有犯意聯絡關係為其成立要件，若犯意各別，則為數種不相關連之犯罪行為，即不得以結合犯論[footnoteRef:13]。後來實務見解則認為，強盜殺人不以出於預定計畫為必要，僅需發生在時間上有銜接性，地點上具關連性及可，不以兩者間有犯意關聯為必要，亦不論係先劫後殺或先殺後劫[footnoteRef:14]。 [13:  30年上字2559號。依據最高法院民國八十五年一月二十三日八十五年度第二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本則判例不再援用。]  [14:  最高法院85年1月23日第二次刑庭會議決議。同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31號。] 

學說見解有認同現行實務見解，亦有認為結合犯之成立需兩者之間有犯意關聯存在，即於施行第一行為時已有實施第二行為之意思存在[footnoteRef:15]。更有學者認為，結合犯欠缺應有的法理基礎，只是重刑思考下的產物，故在釐清其法理基礎前，任何嘗試對其要件的合理解釋均屬無益[footnoteRef:16]。 [15:  甘添貴，刑法各論(上)，2019年，頁272-273。]  [16:  許澤天，刑法分則(上)，2023年，頁278-279。] 

2. 本文認為犯意聯絡關係說較能說明其加重處罰之合理性。甲搶奪A皮包時並無毆打或至其與死之意思，因甲發現皮包空無一物，而另行起意向A發起攻擊，故甲之強盜行為與殺人行為不具犯意聯絡關係，不成立強盜殺人罪。

(2) 甲成立殺人既遂罪
1. 客觀上，A傷重不治而死亡，甲數度以腳踹A頭部及臉部並踩踏其身體，於一般情形下對年邁之人有此行為均可能至其死亡，故甲之行為與A之死亡結果具相當因果關係[footnoteRef:17]。 [17:  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192號] 

2. 甲具殺人故意
頭部及臉部係人身體較脆弱之部位，易造成人受嚴重受傷或死亡，況且A係年邁之人身體應較一般中壯年人脆弱，甲應具備這些常識，仍為此行為，故其縱使無直接至A死亡之故意，仍應對甲可能發生死亡結果有預見，並對該結果之發生不以為意，具間接故意。
3. 甲違法且有責
(1) 甲無阻卻違法事由
(2) 甲無刑法第十九條之適用，如上述。

(3) 甲不成立中止犯
A之死亡結果已發生，縱使甲有己意中止行為，仍無法成立中止犯，故於此處無討論必要。

3、 甲向A吐口水之行為成立刑法第三百零九條公然侮辱罪
刑法第三百零九條規定，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1) 公然 
公然係指不特定或多數人得共見聞之狀態，不以實際上以共見或共聞為必要[footnoteRef:18]。道路上屬一開放空間，甲之行為屬不特定或多數人的共見聞之狀態，故甲之行為該當公然之要件。 [18:  林山田，刑法各罪論(上)，2006年，258頁。] 

(2) 侮辱
所謂侮辱者，係指對他人為輕蔑表示之行為、抽象的謾罵，具有足使他人在精神上、心理上有感受難堪或不快之虞，足以減損特定人之聲譽、人格及社會評價而言。[footnoteRef:19]然而在判斷時，應綜合考量行為人的年齡、教育程度、職業、與被害人之關係或用詞習慣等事項，而不能一概而論[footnoteRef:20]。 [19:  最高法院107年台上字第2402號]  [20:  林山田，刑法各罪論(上)，2006年，259頁。] 

甲朝A吐口水之行為，有對其為輕蔑表示之行為，於一般情況下，一般人皆會感到精神上或心理上有難堪或不快之虞，並對其人格有所減損，故甲吐口水之行為應屬侮辱行為無疑。
(3) 甲係基於輕蔑A意思而道路上朝其吐口水，故甲應具公然侮辱之故意。
(4) 甲違法有責，故成立公然侮辱罪。

4、 結論
甲奪取A皮包之行為成立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條第一項強盜罪；毆打A之行為成立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項殺人罪；朝A吐口水之行為成立刑法第三百零九條公然侮辱罪，為數行為侵害犯數法益，應以數罪併罰處斷。
